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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小”相关家庭再迎减税红
利。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提高个人所
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
决定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
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标准。“一老一小”扣除提高后的标准是
多少？老百姓如何享受减税红利？记
者就此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如何调整扣除标准，是大家最关
心的问题之一。

根据通知，自2023年1月1日起，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
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提高到
2000 元；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
准，由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提高到
2000元。

“也就是说，每个孩子从出生到完
成学历教育，其父母每个月可以在税
前扣除2000元，每年2.4万元，这些扣
除既可以由父母双方分别享受，也可
以由其中一方享受。”财政部税政司有
关负责人进一步解释道。

此外，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
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其
中，独生子女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
定额扣除，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
摊每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
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

“这次调整的 3 项专项附加扣除
都与‘一老一小’直接相关，且扣除标
准分别提高了1000元，可以说调整幅
度还是不小的。”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
授李旭红表示，调整扣除标准有利于
进一步减轻家庭抚养赡养负担，更好
改善和保障民生，对提高居民消费意
愿和能力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扣除标准调整后，广大百姓如何
享受新的减税政策红利？

记者了解到，纳税人还没有填报
享受2023年度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
可以在个人所得税App或者通过任职
受雇单位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享
受。纳税人自9 月份纳税申报期起，

就可以由任职受雇单位按照提高后的
新标准扣除，也可以在办理2023年度
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按照新标准申
报扣除。

那么，对于今年以来已按原标准
填报享受“一老一小”扣除的，如何按
照新标准享受扣除呢？还需要重新报
送相关信息吗？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纳税人已经按照原
标准填报享受2023年度这3项专项附
加扣除的，无需重新填报，信息系统将
自动按照提高后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计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此前多缴
的税款可以自动抵减本年度后续月份
应纳税款，抵减不完的，可以在办理

2023 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继续
享受。

“纳税人对约定分摊或者指定分
摊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额度有调整
的，可以在手机个人所得税App或通
过扣缴义务人填报新的分摊额度。”这
位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同时提醒，纳税人应
当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负责，纳税人情况发生变化的，
应当及时向任职受雇单位或者税务
机关提供相关信息。对虚假填报享
受专项附加扣除的，税务机关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
有关规定处理。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提高

“一老一小”减税红利如何享？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申铖

明确月饼等商品混装相关要求

市场上的月饼、茶叶等与其他商
品特别是高价商品混装，一直饱受诟
病。第1号修改单明确，“月饼不应与
其他产品混装”，其他产品指除用于保
护月饼的食品用脱氧剂、冰袋之外的
所有产品。因此，月饼包装中不能放
红酒、茶叶、刀叉等，但食品用脱氧剂、
冰袋属于保护商品的必要产品，可根
据需要放入。

第1号修改单明确，“粽子不应与
超过其价格的产品混装”，指粽子与其
他产品混装时，粽子总价格应高于其
他混装产品总价格；若混装产品是粽
子生产企业自产则根据生产成本确定

其价格，若混装产品是外购则根据采
购合同确定其价格。

新国标明确，包装内的食品与非
食品类产品，或者化妆品与非化妆品
类产品不能组合成综合商品。例如，
粽子、绿豆糕等组合成的商品属于综
合商品，但茶叶和茶具组合成的商品
不属于综合商品。

层数太多、空隙太大、成本
太高都属于过度包装

市场监管总局对月饼过度包装问
题开展国家监督抽查发现，主要问题
是包装空隙率不合格。新国标严格限
定了包装层数要求，食品中的粮食及
其加工品不应超过三层包装，其他食

品和化妆品不应超过四层包装。
据介绍，新国标简化了商品过度

包装的判定方法，消费者通过“一看、
二问、三算”，就能简单判断商品是否
属于过度包装。“一看”，就是要看商
品的外包装是否为豪华包装，包装材
料是否属于昂贵的材质；“二问”，就
是在不拆开包装的情况下，问清包装
层数，判断粮食及其加工品的包装是
否超过了三层，其他类食品及化妆品
包装是否超过了四层；“三算”，就是
要测量或估算外包装的体积，并与允
许的最大外包装体积进行对比，看是
否超标。以上三个方面，只要一个不
符合要求，就可以初步判定为不符合
标准要求。

新国标在包装层数计算方面，明
确网兜、抽屉式包装等算作一层，固
定食品的半托、袋泡茶的内膜袋等不
算一层。在包装空隙率计算方面，进
一步明确包装的提手、扣件、绑绳等
计入包装体积；茶叶一般不属于充气
包装产品，必要空间系数（k值）不能
放大2倍。

包装成本过大也属于过度包装。
根据第1号修改单，销售价格在100元
以上的月饼，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
比例不得超过15%。包装材料不得使
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料。

切实推动新国标落地实施

据介绍，新国标已于 2021 年发
布，为企业和市场设置了两年过渡
期。在此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免费公
开标准全文，系统开展标准宣贯培训，
加大监督执法力度，督促食品化妆品
生产企业尽快启动对标达标诊断和产
品包装合规设计。我国标准化法明确
规定，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
务，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提供。自
今年9月起，在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后，
市场上不允许再生产和销售不符合新
标准的食品和化妆品。

此外，新国标规范了 31 类食品、
16类化妆品的包装要求，新国标适用
于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和进口的所
有食品（含散装食品）和化妆品的销售
包装，对于出口至国外的食品和化妆
品、运输包装，以及出厂时价格为零且
标识“赠品或非卖品”字样的产品都不
适用。

赵文君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新国标9月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解读标准实施有关问题

临近中秋节，月饼过
度包装再度成为公众关
注话题。《限制商品过度
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GB 23350—2021）
国家标准于2023年9月
1日起实施，对限制食品
和化妆品过度包装提出
明确要求。其中，限制月
饼过度包装，在该标准第
1号修改单中有明确规
定并已于 2022 年 8 月
15日实施。针对社会各
方对标准实施中遇到的
有关问题，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标准委）有关负责
人进行了解读。

“轻装上阵”
朱慧卿 作


